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117号
当 事 人：胡远金（大英县隆盛镇远金副食店）                                          
营业执照：注册号510923600040962（1-1）                                        
违法事实：
2018年9月4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大英县隆盛镇远金副食店经营者胡远金的全程陪同下，对该店检查时，在其合格食品销售区域内查见：“好益多乳酸菌饮品”3瓶，净含量：1.25升/瓶，生产日期：2017年12月19日，保质期：8个月。上述食品已超过保质期。
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好益多乳酸菌饮品”食品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情形、构成了违反《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七项的规定。符合立案条件，遂于2018年9月4日经请示局领导同意，立案调查。
现查明，当事人在大英一个批发部购进“好益多乳酸菌饮品”1件，6瓶/件，当时是买了几件小瓶装的“好益多乳酸菌饮品”后赠送一件（1.25升/瓶/6瓶）装的，小瓶装的已在保质期内销售完，1.25升/瓶装的剩余3瓶，且按10元/瓶
的价格已销售3瓶。上述食品货值经额为30元，上述食品超过保质期后未卖出，故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笔录》1份；2、查封（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各1份；3、胡远金《询问调查笔录》1份；4、大英县隆盛镇远金副食店《营业执照》《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食品销售）备案证》、胡远金《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5、现场执法情况图片2张。
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具体条、款、项、目：
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期“好益多乳酸菌饮品”预包装食品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情形、构成了违反《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七项：“（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的规定。
依据《四川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情节严重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注销备案证或者由原发证部门注销登记卡，食品生产经营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的规定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且当事人家属因病正在住院（附出院诊断病情证明书、重症特殊疾病（家庭病床）门诊治疗申请审批表），医疗费用大，负担重，综合本案事实，我局决定给予大英县隆盛镇远金副食店以下行政处罚：
1、“警告”；
2、没收超过保质期“好益多乳酸菌饮品”3瓶。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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